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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8_88_E8_BE_85_E5_c36_248558.htm 1、考生问：债权时

效 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是否可以申请参加破产还债程序 杨教

授答: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可以参加破产程序，因为超过诉

讼时效的债权已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，而破产程序是为依法

应受法律保护的债权提供一个公平受偿的机会。 2、考生问

：执行标的为非法建筑物，法院能否执行？ 河南省某法院在

执行案件时，将被申请人所有的房产一座，经评估后抵偿申

请人债务，但是，此房在办理过户手须时被有关部门认定为

非法建筑。请问： 1、非法建筑能否做为执行标的？ 2、申请

人能否拥有该房产所有权，并依法办理房产手须？ 杨教授

答:1 在执行过程之中非法建筑物不能成为执行标的，因为法

院执行只能针对被执行人拥有的合法财产以及被执行人的行

为采取执行措施。 2 申请人不能拥有该房产所有权，不能要

求法院依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。 3、考生问：共同诉讼 甲为

乙开办的企业，资金自筹，乙为丙开办的企业。现丁与甲进

行民事活动中发生争议，丁欲起诉，问能否要求甲、乙、丙

共同承担民事责任？ 杨教授答:因该题没有交待资金的细节关

系，所以无法准确给予回答，非常抱歉。 4、考生问：今年

第五章和第六章会是重点中的重点吗? 杨教授答:从律考的规

律以及出题的趋势来看，第五章应是重点，而第六章就不是

很重要。 5、考生问：谁是被告 杨老师您好： 被告应是谁 甲

乙是邻居，甲将房屋出租给丙，丙在室内养狗，狗的叫声和

气闻影响了邻居乙，乙欲到法院起诉。请问： 1、本案的案



由是什么？ 2、如果甲知道乙租房是养狗，谁是被告？ 3、如

果甲不知道乙租房是养狗，谁是被告？ 谢谢。 学员秦振海 杨

教授答:1 本案的案由应为侵权损害赔偿。 2 我想你的第二、

第三个问题中的乙租房应该是丙租房。第二个问题中，丙为

被告，因为是丙养狗影响了乙的相邻权。 3 即使甲不知道丙

租房是养狗，乙也应当以丙为被告，理由如上。 6、考生问

：申请无主财产的申请人是否是任意的人？ 杨教授答:申请无

主财产的申请人可以是任意的得知无主财产情况的人，法律

未对申请认定无主财产人作任何限制。 7、考生问：判决认

定无主财产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其继承人出现，在民法通则

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。请问这里的诉讼时

效是否2年。 杨教授答:这里的诉讼时效应该是2年。 8、考生

问：追加当事人问题 根据民诉法规定追加必要的原告，但所

追加的原告不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，对其实体权利是否应予

保护？是否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？ 杨教授答:在民事

诉讼中，即使所追加的原告不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，只要该

原告没有明确表明放弃其实体权利，那么法院就应当对其实

体权利予以保护。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，由于必要共同原

告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出于对争议案件解决的需要，

我国法律作出了上述的规定，但从民事诉讼原理角度来说，

这种作法确实有点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。 9、考生问：在赡

养案件中，被赡养人起诉后丧失行为能力，法院应否终结诉

讼。 杨教授答:不应该终结诉讼，因为该情形不属于民事诉讼

法中关于诉讼终结的法定情形规定。 10、考生问：债务人在

法定期间内口头明确对支付令提出异议，法院应否终结督促

程序。 杨教授答: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应当终结督促程序，根



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债务人的有效异议必须以书面形

式提出，口头异议无效。 11、考生问：翻译人员应回避而未

回避是否应发回重审？ 杨教授答: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

，翻译人员应回避未回避不应发回重审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

若干问题意见181条的规定，只有审判人员、书记员应回避未

回避时才构成程序违法事项，并且只有该程序违法事项严重

到影响实体判决时，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 12、

考生问：回避申请是否必须法庭辩论前提出？ 杨教授答:回避

申请原则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，以保证诉讼程序尽快进行

，但是如果回避情形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得知，回避申请应

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。 13、考生问：执行回款存入法院账

户是否合理,孳息应当归谁 这样一案例,法院将被执行人的账

户冻结,并将3万余元标的以划款的形式转入法院账户,后法院

称办案人和财务人员均由于更换在交接,故此款之今日也未提

出,请问,1 执行回款存入法院账户是否合理? 2 标的孳息应当归

谁?归法院所有,还是归申请人所有? 杨教授答:1 在我国诉讼实

践中，存在将执行回款存入法院帐户的情况，该做法也被我

国司法实践所接受，尤其是对未到期债权执行时，为防止被

执行人转移其帐户财产，许多法院都采取这种做法。 2 标的

孳息归属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。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属

于未到期债权，该债权到期前标的孳息应归被执行人所有，

如果债权属于已到期债权，标的孳息应归申请人所有。总之

不能归法院所有。 14、考生问：关于诉讼代理人 按民讼法规

定一个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委托两个诉讼代理人，那么某案

件中两个共同被告是否可以委托同一个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

？ 杨教授答:在民事诉讼中，如果该共同被告为必要共同被告



，可以委托同一个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，如果为普通共同被

告，则应各自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。 15、考生问：除斥期经

过，债务人单方出具还款计划的效力 1、债务人这种单方为

己设定的义务的行为，是法律行为换是事实行为？ 2、是否

认为债务人对其既得利益的放弃？ 能否认定原判决对其继续

有既判力？ 3、在债务人对其承诺不履行时，债权人可否向

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？ 4、抛开原判决与申请执

行与否，"还款计划"是否是证明债权人对其享有到期债权？ 5

、针对债务人不履行"还款计划"的事实，债权人依法享有诉

讼权利吗？通过哪些救济手段得以实现债权？ 杨教授答: 1 债

务人这种单方为己设定义务的行为应理解为法律行为，可以

认为是债务人又以出具还款计划的形式重新认可了债权人的

债权。 2 可以理解为债务人对其既得利益的放弃，但是不能

认定原判决对其继续有既判力。 3 债权人不可以向人民法院

申请对原判决的执行，此时债权人可在新债权的诉讼时效内

以债务人为被告起诉。 4 还款计划可以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

享有到期债权，其诉讼时效根据债务人出具的还款计划来确

定。 5 针对债务人不履行还款计划的事实，债权人依法享有

诉权，可以向法院起诉以实现其债权，也可以与债务人经过

协商订立仲裁协议，通过申请仲裁实现其债权。 16、考生问

：被申请人无力还债，但享有对第三者的到期债权的"转执

行"问题 1、"转执行"的提起是到底是应当事人申请还是法院

依职权？ 2、过了申请执行期限6月或者1年，债务人应债权人

要求、单方出具了分期"还款计划"并承诺直至还清为止，但

分文未还。这种赖帐的"还款计划"是"到期的债权"吗？ 杨教授

答:1 被申请人无力还债时，转执行的提起应当由当事人申请



，法院可根据该申请对第三人发出执行通知，要求第三人向

申请人履行义务，但是该第三人享有异议权。 2 该问题中所

谓的赖帐还款计划可以理解为该债务人重新认可了债权人的

到期债权。 17、考生问：关于"一事不得二裁"的问题 据报载

：乙欠甲两万，多时不还；甲诉胜，判决生效后一年内未申

请执行，被法院驳回执行申请。 假设：甲有乙曾经还了五千

元（有尚欠一万五的欠条）的证据。 请回答：是由甲向法院

再次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呢？还是另行起诉？ 杨教授答:如

果是在申请执行期届满后甲有乙曾经还了五千元并且明确写

明尚欠15000的借条，此时甲只能另行起诉，不得申请法院对

原判决的执行。 18、考生问：关于有限责任公司"借不年检逃

废债务"诉讼主体与请求的问题 现实经济交往活动中，公司"

借不年检逃废债务"，被工商吊照的现象司空见惯。请问债权

人以谁为被告？诉请应当和可以有哪些？要求股东承担还款

连带责任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？ 杨教授答:对你所提到的问题

应以谁为被告，我国相关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，在诉讼实

践中大多法院认为此时债权人应以股东为被告，但该做法也

被有些诉讼学界及实务界人士提出质疑，认为应当以被吊销

执照的公司做为被告，也就是说，工商吊销执照只能理解为

公司清算程序的开始，但不是终结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诉讼

请求只能根据个案而定，实践中常见的有要求偿还欠款，返

还财产以及赔偿损失的。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能一

概而论。如果股东对公司债务有资金过错，比如股东出资不

实或抽逃资金，则股东应承担资金不实范围内连带还款责任

，否则股东没有连带方面责任。 19、考生问：法院未依职权

依法作出裁定，"指点"原告行使诉讼权利与手段确有错误的



问题。 1、法院与法官是否承担责任？承担什么责任？ 2、法

院和原告应当如何纠正已经存在的错误？通过什么程序 杨教

授答:1 如果法院确实有错误行为，并且给当事人造成损失，

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错案追究责任制的有关规定要求该法

官承担责任。该责任形式可以包括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赔偿

责任以及法官应承担的其他责任。 2 对第二个问题从两方面

看，首先从原告方来看，如果因为法院行为导致原告行使权

利有错误，从而导致法院所作出的裁判存在实体错误，对于

一审裁判，原告可以通过上诉程序纠正错误，对于二审裁判

，只能通过申诉或申请再审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。从

法院角度来看，如果该错误发生在二审程序中，并且确实导

致生效裁判确有错误，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法177条规定的审

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。 20、考生问：请问老师 请问一下关于

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回转是一个怎样的概念，怎样执行呢？ 杨

教授答:在民事诉讼中，执行回转是指执行程序完毕后，作为

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依法定程序被撤销后如果依据原有法律

文书获得利益的当事人拒绝返还该利益，则法院应采取相应

执行措施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回转到没有执行以前

的状态。具体执行办法原则上应于第一次执行措施相同，这

样才能真正恢复权利。但是如果不能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，

也可采取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执行措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